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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2日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吴仁波先生、张彩芹女士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

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已满足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三期解锁条

件，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三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对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

的解除限售手续。

议案事项的具体内容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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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2日在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出席

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莉莉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公司监事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已满足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规定的第三期解锁条

件，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对符合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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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02,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02,5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16日。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2021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杭州永创智

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制定〈杭

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核查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的激励对象名单》。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征集投票权。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及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分别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出具财务顾问报告及法律意

见书。 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除披露公告外，于2021年8月10日在公司内部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

自2021年8月10日起至2021年8月20日。 此外，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于2021年8月20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1年8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杭州永创智

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杭

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以及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对《关于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进行了公告。 本激励计划

获得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其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1年8月3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上述事项出具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以2021年8月31日为授予日，以4.8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符合条件的137名激励对象授予227.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

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及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分别出具

财务顾问报告及法律意见书。

5、2021年9月27日，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完成缴款，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认购缴款进行验资，并于2021年9月28日出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21年10月22日收到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于

2021年10月23日、2021年10月26日披露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2021-090）。

6、2022年9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对象已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合计25,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告编号：2022-060）。

7、2022年11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认

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

标等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35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61,250股限制性股票。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2-070）。

8、2023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

格及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授予对象已离职的1名激励对象合计7,500股限制性股票（公告编号：2023-048）。

9、2023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已

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合计11,250股限制性股票（公告编号：2023-087）。

10、2024年3月5日，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标等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32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限制性

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55,000股限制性股票。

11、202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象

已离职的3名激励对象合计65,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告编号：2024-033）。

12、2025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对

象已离职的4名激励对象合计4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告编号：2025-018）。

12、2025年5月12日，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标等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25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限制

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02,500股限制性股票。

（二）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授予价格 授予股票数量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

2021年8月31日 4.86元/股 2,270,000股 137人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2022年11月11日，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

标等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35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

限制性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61,250股限制性股票。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4年3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认为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标等解锁条件已

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32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

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55,000股限制性股票。

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认为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锁定期已届满，公司业绩指标及全部激励对象考核指标等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125名激励对象办理本次限制性

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本期共解锁502,500股限制性股票。

二、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10月20日完成授予登记，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已于2024年10月20日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及达成情况如下：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的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

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

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

锁条件。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视为完成该限售期

考核目标：

（1）以2020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

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2） 以2020年的净利润为基数，

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40%

(注：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剔除股份支付成本以及并购

公司产生的利润影响)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公

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31.46亿元，较

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55.74%，满足

解锁条件。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根据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考核结果，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

除限售额度。

考评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1.0 1.0 0.7 0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情况：

2021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本次拟申请解除限售的125名激励

对象绩效考评结果均在良好以上，

达到100%解锁要求。

三、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情况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即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其所持股票已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可解除125名激励对象获授的502,500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1%。 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

性 股 票 数 量

（股）

本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仁波 董事、总经理 100,000 25,000 25%

2 张彩芹 董事、副总经理 100,000 25,000 25%

3 贾赵峰 副总经理 50,000 12,500 25%

4 耿建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0,000 50,000 2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50,000 112,500 25%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1,820,000 390,000 21.43%

合 计 2,270,000 502,500 22.14%

注：本激励计划共向13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累计12名激励对象离职,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已由公司回购注销。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16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502,500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解锁限制性股票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 具体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中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证券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83,841,606 502,500 484,344,10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830,175 -502,500 3,327,675

股份合计 487,671,781 0 487,671,781

注：本次变动前的股本结构为截止2025年5月9日，本次变动后股本结构未考虑“永02转债”

的转股情况。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1年限制性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进行了核查，全体委员经审核后，认为：本次可解除

限售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符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层面业

绩指标等其他解除限售条件均已达成，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相关规定办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

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锁的激励对象范围与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名单

相符，激励对象考核结果真实、有效，满足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规定的限制性

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除限售，并为其办理相应的解除限售手续。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激励计划》及《考核办法》规定的本次解除限售需满足的条件均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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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股票（证券简称：*ST

亚太，证券代码：000691）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5月8日、2025� 年5月9日、2025� 年5月12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回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公司同意终止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以及主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撤回相关文件，并于2025年2月8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终止对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5〕23号）。

3、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4）。 公司大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900万股股票被兰

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04月07日10时至2025年04月08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流拍，本次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司法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份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拟延期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万顺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万顺” ）未能在原计划的增持期限（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3月19日）届

满前完成股份增持计划，为了继续履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广州万顺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的履

行期限延长6个月，即延长至2025年9月19日，其他增持条件不变。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1日、2025年4月24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暨诉讼事

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关于诉讼判决生效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27）。 2025年3月20日，公司收到兰州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常某某与公司决议撤销

纠纷一案的《民事判决书》（案号为 （2024）甘0191民初4079号），判决结果为兰州新区人民

法院驳回了常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于 2025�年 4�月 6�日生效。

6、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

告》（2025-026）。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

进行了变更，于2025年4月15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中捷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

7、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8、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9、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10、经核实，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依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029）及《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等公告，经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4年度期末净资产为-64,809,147.62元，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4月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

司股票简称由“亚太实业” 变更为“*ST亚太” ，证券代码仍为“000691” ，公司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由 10%变为 5%。 若次一年度公司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终止上

市的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公

司因资金紧张，未能按期向广州万顺偿还21,385万元（本金）借款，鉴于上述借款中公司控股子

公司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股权存在质押，公司与广州万顺积极沟通，并于2025年4月26日

收到广州万顺书面函件，广州万顺表示：基于双方合作的信任基础，为支持公司稳妥化解债务风

险，广州万顺原则同意在2025年12月31日前暂不行使对子公司股权的质权，但亚太实业需满足

有效的债务清偿方案及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包括：公司实控人仍为广州万顺股东陈志健先生

及陈少凤女士，便于广州万顺能实时监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需按季度定期提交债务化解进展

报告；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治理结构等重大事项须经广州万顺书面认可。

虽然公司与广州万顺进行了友好沟通，但公司若无法解决债务逾期问题，公司依然存在面

临诉讼、 仲裁及广州万顺处置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51%股权导致丧失主营业务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

矿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太华” ）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51,760,9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1%，拥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0股（已将51,760,995股股

份的表决权全部委托广州万顺行使）；累计质押股份44,757,200股，占其与一致行动人所持股

份的86.47%，占公司总股本的13.85%；累计冻结和标记的股份41,434,495股，占其与一致行动

人所持股份的80.05%，占公司总股本的12.82%。 如未来亚太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所持

公司股份被部分或者全部行使质押权或被司法机关处置，则可能导致广州万顺持有的表决权降

低或导致公司面临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5、《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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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4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3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 议 问 题 征 集 ： 投 资 者 可 于 2025 年 05 月 21 日 前 访 问 网 址

https://eseb.cn/1odaJUmpNi8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30-17:00在“价值

在线”（www.ir-online.cn） 举办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1日（星期三）15:3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总经理 马兵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杨伟元先生，副总经理 黎永亮先生，独立董事 龚

江丰先生，董事会秘书 李小慧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 资 者 可 于 2025 年 05 月 21 日 （ 星 期 三 ）15:30-17:00 通 过 网 址

https://eseb.cn/1odaJUmpNi8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

可于2025年05月21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小慧

电话：020-83628691

传真：020-83628691

邮箱：ytsy000691@163.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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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情侣南路1号仁恒滨海中心5座8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6,863,4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53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旭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戴绍宏先生、董事盛剑明先生、董事武有先生因公务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王冠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卫滨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裁麻华先生、常务副总裁陈江先生、副

总裁曾钰成先生、财务总监谭亮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801,477 82.4177 2,094,408 0.2000 181,967,555 17.382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638,877 82.4022 2,102,008 0.2007 182,122,555 17.39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474,577 82.3865 2,266,308 0.2164 182,122,555 17.397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252,077 82.3652 183,798,563 17.5570 812,800 0.0778

5、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566,377 82.3953 2,332,408 0.2227 181,964,655 17.38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798,777 82.4175 2,100,008 0.2005 181,964,655 17.3820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645,677 82.4028 2,095,008 0.2001 182,122,755 17.3971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645,777 82.4028 2,094,908 0.2001 182,122,755 17.3971

9、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2,505,677 82.3895 2,233,108 0.2133 182,124,655 17.397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557,477 82.2989 184,301,163 17.6050 1,004,800 0.096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71,687,68

0

52.7031

2,094,4

08

1.5397

62,239,55

5

45.7572

2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71,525,08

0

52.5836

2,102,0

08

1.5453

62,394,55

5

45.8711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1,360,78

0

52.4628

2,266,3

08

1.6661

62,394,55

5

45.8711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

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71,138,28

0

52.2992

64,070,

563

47.1032 812,800 0.5976

5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71,452,58

0

52.5303

2,332,4

08

1.7147

62,236,65

5

45.7550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议案》

71,684,98

0

52.7011

2,100,0

08

1.5438

62,236,65

5

45.7551

7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71,531,88

0

52.5886

2,095,0

08

1.5402

62,394,75

5

45.8712

8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71,531,98

0

52.5886

2,094,9

08

1.5401

62,394,75

5

45.8713

9

《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71,391,88

0

52.4856

2,233,1

08

1.6417

62,396,65

5

45.8727

10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443,68

0

51.7885

64,573,

163

47.4727 1,004,800 0.73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经与会股东投票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宇戈、谢小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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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0

债券代码：

127080

债券简称：声迅转债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4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情况， 公司将于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下午

15:00-17:00举行公司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

者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通过“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http://irm.cninfo.com.cn）

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进入“云访谈” 栏目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独立董事吴甦先生，总经理楚

林先生，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娜女士，保荐代表人邵晓宁先生（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

能进行调整）。

为提升本次互动交流的效率和针对性， 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相关

问题，投资者可提前登录“深交所互动易” 平台一“云访谈” 栏目进入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

会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欢迎投资者积极参与本

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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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房

B

（公告编号：

2025-013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与广东建邦集团(惠阳)

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3年10月28日和2024年2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关于

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已根据生效民事判决申请强制执行，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受理并立案，执行

案号为（2025）粤0303执9500号。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的执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2025）粤0303执9500号】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2025-025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关于更换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

人的函》，原保荐代表人王继亮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顺利 进行，西南证券委派高正林先

生（简历见附件）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继续履行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孔辉

焕先生和高正林先生，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

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公司董事会对王继亮先生在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高正林先生简历

高正林，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 曾参与或负责了英飞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迅农科

IPO、杰创智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鸿特科技间接收购、锋龙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重

庆水务环境集团收购财务顾问、机电集团收购轻纺集团财务顾问、渝富控股收购机电集团财务

顾问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行理论与项目运作经验。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25-020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二〇二四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药业”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 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情况及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将于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17：00在全景网举

行康弘药业二〇二四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

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柯尊洪先生，董事、总裁柯潇先生，董事、副总

裁钟建荣女士、殷劲群先生，独立董事周德敏先生、邓宏光先生、许楠女士，副总裁、财务总监钟

建军先生，副总裁徐燕华女士，董事会秘书邓康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二〇二四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提前向投

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16：

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本次年度业绩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995

证券简称：南网储能 编号：

2025-30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4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6: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云南证监局指导， 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4年度云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

一、会议类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举行，公司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

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会秘书钟林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6日 （星期五）16:00-17:00， 登录 “全景路演 ” 网站

（https://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

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于先生

联系电话：020-38128131

邮 箱：nwcn@es.csg.cn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31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证券” ）发来的《关于变更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

导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函》。

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杨可意女士因工作变动， 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持

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泰海通证券现指定陈李彬先生

（简历见附件）接替杨可意女士担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相

关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不影响国泰海通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陈李彬先生和袁业辰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杨可意女士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陈李彬先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曾主持或参与路斯股份（832419）IPO、行动教育

（605098）IPO、瀚川智能（688022）IPO、爱婴室（603214）IPO、佩蒂股份（300673）IPO、铭

普光磁（002902）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项目。 陈李彬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